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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产学研合作项目认定为广州市重点领域
研发计划项目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业活力，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激

励机制，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，引导在穗科技企业用好国

内科技资源，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主动承接产业界提出的“真问

题”，加快建立主要由市场评价技术创新成果的机制，促进科技

成果转化和产学研深度合作，根据《广州市重点领域研发计划实

施方案》（穗府函〔2019〕43 号）和《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印

发广州市重点领域研发计划优化提升方案的通知》，参考《广州

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（穗科规字〔2023〕1 号）制定本细

则。

第一条 本细则所称产学研合作项目，是指在穗企业委托高

等院校、科研机构、医疗卫生机构等开展的技术研发项目。

第二条 产学研合作项目认定为广州市重点领域研发计划项

目，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产学研合作项目应按规定完成技术合同认定登记。其

中，“买方”应为广州市内企业；“卖方”应为国内具有独立法

人资格的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、医疗卫生机构等事业单位，或广

州市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新型研发机构、全国重点实验室依托

单位以及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依托单位。

（二）产学研合作项目应经技术合同登记机构认定为“委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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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发技术合同”或“合作开发技术合同”，且单个项目技术交易

额达 100 万元及以上。

（三）经技术合同登记机构认定的单个项目合同，只能被认

定为 1 个广州市重点领域研发计划项目。

（四）产学研合作项目应已通过“买方”单位的合同验收，

实际到位合同金额达 100 万元及以上。

（五）项目不存在多头申报、重复申报。符合财政和科技等

部门的查重规定。

（六）项目承担单位及项目负责人均应未在科技违规、科研

失信等信用惩戒期内。

第三条 经认定为市重点领域研发计划项目的，“卖方”单

位认定为项目承担单位，“买方”单位认定为项目合作单位。“卖

方”单位牵头组织实施技术研发项目的第一责任人为项目负责

人。单个项目合同存在多个“卖方”单位的，由“卖方”单位协

商确定唯一的项目承担单位，其他“卖方”单位可认定为项目合

作单位。

第四条 产学研合作项目认定为市重点领域研发计划的申报

工作在“广州科技大脑”开展，常年申报、分批次集中审核认定，

管理程序包括：项目申报、项目审核、拟认定公示与认定公开。

（一）项目申报。项目牵头申报单位（以下简称申报单位）

需为产学研合作项目的拟认定承担单位。申报单位通过“广州科

技大脑”在线填写项目申报书，并上传相关佐证材料。

（二）项目审核。组织单位对项目申报材料进行初审。市科

学技术局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申报材料进行复核，必要时可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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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专家咨询。

（三）拟认定公示。市科学技术局审核通过后，在市科学技

术局门户网站上公示拟认定项目，公示期为 7 天。

（四）认定公开。经公示无异议的，市科学技术局向项目承

担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出具广州市重点领域研发计划项目认定证

明，并在市科学技术局门户网站上公开。

第五条 项目申报所需材料：

（一）产学研合作项目合同书。

（二）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证明材料。

（三）产学研合作项目合同完成验收的相关证明材料。

（四）产学研合作项目经费拨付到账的相关证明材料。

（五）项目申报书，内容包括产学研合作项目取得的标志性

成果、成果转化成效以及获得的科技奖励等。

（六）申报单位签署的承诺书，承诺提供的申报材料真实有

效；如涉及多“卖方”单位的，需提供产学研合作项目认定知情

同意书。

第六条 实行承诺制，申报单位对项目申报认定过程所有材

料及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。凡弄虚作假者，不符合申报条件

或违规申报情形的，一经发现并核实后，项目不予认定，已获认

定的撤销认定，并自作出处理结论之日起实施惩戒 5 年，取消相

关责任主体申报市科技计划项目、申领市科技计划项目经费的资

格。发现存在科技违规、科研失信等行为的，依据国家、省、市

相关规定办理。

本实施细则自 2024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，由市科学技术局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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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解释。2020 年 1 月 1 日以来、本实施细则发布前完成技术合同

登记的产学研合作项目，可按本实施细则执行。


